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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策發會政制小組會議中，我只就特首普選表達了一些較零碎和一般性的意

見，以下是我整體的方案建議，正式提交會上討論。並將於報上公開發表，希望

藉此把這重要政制發展的理性討論，從策發會帶到社會中間。 
 
整體原則：包括符合國家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兼顧社會各階層利益、有利於

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循序漸進、適合香港實際情況、行政主導、「普及」和「平

等」的原則等策發會和社會上已有的原則共識；嚴格按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

會的有關解釋和決定，進行特首候選人的提名。以上都是前階段策發會的共識。 
 
在現有的有關方案中，本建議不但完全符合《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解釋和決

定，更最能兼顧及平衡上述各原則之間的矛盾。 
 
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行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

港特別行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

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這是大家都同意的。 
 
世上任何普選，都有提名這程序，提名程序本身就是篩選和過濾。這些程序通常

通常政黨運作和初選等方式進行，香港的政黨政治不發達，難以照搬外國模式。

另一方面，香港實際情況是，作為中國的一個地方政府的政制設計，我們特別要

考慮如何保障國家利益和安全，具體來說，如何體現中央對特首實質性的委任。

任何方案設計，如果這考慮只體現於中央最後有不委任權，因而不惜出現重大政

治和憲制危機的話，中央已明確表示這不符對港的方針政策，不是「實質性委任」

的原意，因而難以得到人大常委會通過，只可能繼續原地踏步。 
 
建議：人數約一千五百人，以《基本法》中界定「具廣泛代表性」的現時選舉委

員會構成為基礎，循序漸進地進一步提高其代表性，組成如下： 
 
第一組別：商界二百人，廢除公司票；以體現「普及」和「平等」的原則，下同。

第二組別：專業人士二百人，廢除團體票； 
第三組別：教育及社會福利二百人，廢除團體票； 
第四組別：中央建制，包括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約二百人，當然產生；以

體現「一國」在香港憲制上的政治地位。1

第五組別：特區建制，包括特首、行政會議和立法會議全部成員、所有常設性諮

                                                 
1更詳細的論述，請參：”有關「行政長官普選可能模式」的意見”，施展熊。策發會文件，可於

策發會網中找到。 



詢架構的主席，約二百人，當然產生；以承認特區建制的政治地位。特首可選擇

放棄提名權利。 
第六組別：地區組織，包括區議會全部直選成員，約五百人，當然產生；以代表

全港地區民意。 
 
以選舉委員會為基礎，循序漸進，廢除公司票和團體票，並新增組別，以擴大代

表性，包括中央在港的代表、特區政界代表和各地區民選代表，達到符合國家對

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兼顧社會各階層利益、有利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循序

漸進、適合香港實際情況、行政主導、「普及」和「平等」的所有原則；並且按

照《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的有關解釋和決定。 
 
提名委員會有了約五百個直選產生的區議會成員，我們便毋須再考慮增加其他如

主婦等功能界別，已經有足夠的全民代表性。這個提名委員會，有足夠的認受性

和合理的篩選過濾能力，能嚴肅地作出中央和香港市民都能夠接受的特首候選人

提名。另一方面，提名委員會不可能人數過多，否則與全民提名無異，實際難以

運作，及難以達到嚴肅篩選和過濾的效果，出現一些使人啼笑皆非，中央、市民

或二者都難以接受的候選人。 
 
提名方式：參選者須獲得不少於提名委員會一成委員(約一百五十人) ，不多於

三成(約四百五十人) 的提名，並且於每一界別不得少於一成(第一至五組各約二

十票、第六組約五十票) 提名，方正式成為行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每個提名委員

只能公開和記名提名一名候選人。 
 
提名委員會有別於現時選舉委員會，只作提名，不兼作投票，因而這提名方式，

門檻較目前的一成二五要求更低，並且符合上述所有原則。從某一角度看，比現

時更加「民主」。同時在技術上，一方面制度上不可能出現只有一個候選人，自

動當選的情況；(但卻不能防止事實上只有一個人參選，而自動當選的可能性。) 
而另一方面，制度上只可能產生少於十個候選人，選民不致有過多選擇，出現混

淆，並且過份分散候選人的票數，有可能扭曲了民意的表達，影響下述第二輪選

舉的人選和結果。 
 
其他如立法會代替提名委員會、市民直接提名，由提名委員會確認、提名委員會

作初選等方案，都違反《基本法》的有關規定。 
 
普選方式：於現任特首屆滿前四個月進行普選，新特首將由所有合資格，並且作

登記的選民，以一人一票不記名秘密投票產生。如出現只有一個候選人的情況，

仍須進行投票，候選人須得到過半數選票認可之後，方提交中央任命。如候選人

未能得過半數選票，選舉作廢，於兩個月之內從新提名再選，直至選出為止。另



一方面，如多名候選人當中，無人得到投票選民的過半選票，得票最高的兩名候

選人，須於兩個星期之內進行第二輪選舉，當中得過半數選票者勝，提交中央任

命。 
 
由於過去在普選的討論當中，市民特別關注特首的認受性，因此作以上程序安

排，以保證被選出的特首，明顯有較高的認受性，特首因而較具權威，毋須事事

要時刻看民意的飄忽上落，有利於實行行政主導，有助提高特區政府決策和執行

的效率和理性化。從中央立場來看，它也期望一個真具權威和認受，能作行政主

導的特首，而不是一個不能駕馭局面的弱勢特首、「虛君」，向它作實質性的負責。 
 
銜接問題：最晚於選舉前兩年，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由特首向人大常委會提交

報告，建議有需要改變下屆特首選舉方法，啟動程序。提名委員會最晚要於選舉

委員會任期結束前一個月組成。以後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提名方式和普選方式等

如須改變，根據人大常委會決定，由特首再次啟動程序。 
 
這一安排提供了政制循序漸進改革，有足夠時間諮詢和籌備的機制；和保障特首

任期中不管發生任何情況，機制仍能正常運作，不會出現真空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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